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近日， 读者李琳琳向本报反
映说， 她入职到一家公司时， 公
司要求她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
云平台上进行注册， 并与云平台
签订 《共享经济自由职业者服务
合作协议》， 然后， 由公司在云
平台发布未载明内容的订单， 而
她在云平台上接收订单、 领取服
务费即工资。 平时， 她还要接受
公司的考勤等用工管理。

最近， 因公司突然宣布终止
合同， 她曾向公司索要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而公司认
为， 其在云平台上发布任务， 云
平台自动匹配并向她派单 ， 她
接单后完成任务并领取报酬，

意味着她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
系。

李琳琳想知道： 在没有书面
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能否认定她
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法律分析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可以认

定李琳琳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
系。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 第一条规定： “用人
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立。 (一) 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

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
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
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
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
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
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
分。”

与之对应， 可以发现本案具
备对应的法律特征： 一方面， 李
琳琳与公司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
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主体资
格； 李琳琳是应公司要求与云平
台签订 《共享经济自由职业者服
务合作协议》， 从事的工作实际
上是由公司安排， 也是公司工作
的一部分， 只不过安排的方式通

过云平台来办理， 且平时接受公
司的考勤等用工管理。 李琳琳的
劳动报酬虽然是通过云平台以服
务费的形式支付， 但最终的支付
主体仍为公司。

简而言之， 就是公司虽然在
与李琳琳的用工关系中引入了云
平台服务， 但公司对其是实际招
用而非通过互联网平台来随机寻
找、 筛选、 匹配， 其实质仍然为
线下用工。 本案反映出来的问题
是， 公司的做法并非用人单位逃
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规避
办理社会保险义务以及降低用工
成本的 “护身符”。

廖春梅 法官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
规定， 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在合同解除时， 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本法第46条规定向劳
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 陈霁 （化
名） 被公司无故克扣工资后选择
了离职， 但他没有直接将该原因
填写在公司制作的离职面谈记录
表上。 由此， 公司根据其填写内
容认定其属于自动离职， 拒绝向
其支付经济补偿。

陈霁称 ， 在填写离职原因
时， 他选择的是 “不满意公司政
策和措施”， 在表格备注处及下
方空白处没有对离职原因作详细
解释说明。 不过， 其真实意思是
因为扣发绩效工资， 对公司仅依
据领导意思就决定绩效工资多少
的考核制度无法认同。 公司则认
为， 其选择是自愿的， 是其真实
意思表示。

法院认为， “不满意公司政
策和措施” 与 “用人单位未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虽系不同的
离职理由， 但公司提交的离职面
谈记录表系公司制作， 离职原因
选项中并无 “拖欠工资” 之类的
备选项， 陈霁的表述虽然比较模
糊， 但考虑到离职前公司确实以
制度为由克扣了部分工资， 故判
令公司应当向陈霁支付经济补偿
金15000元。 公司上诉后 ， 二审
法院于8月2日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绩效工资无故被扣
员工选择自愿离职

陈霁于2019年6月20日入职，
双方签订了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
同。 按照合同约定， 其在公司担
任技术总监职务， 入职后先行试
用1至3个月， 试用期月薪为： 基
本工资 3000元 ， 岗位工资 7000
元， 绩效工资3000元。 其中， 绩
效工资根据月度工作情况由上级
主管评定。 试用期结束以后， 公
司将为其增加管理补贴2000元，
基本工资、 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
保持不变。

2019年 6月至 2020年 2月期
间， 陈霁月实发工资数额最高达
到 11516.46元 ， 最 低 仅 3674.21
元。 也就是说， 其从未足额领取
过工资。 经询问， 他才知道公司

一直在克扣其绩效工资。
绩效工资虽然是浮动的， 但

陈霁认为， 凭其工作业绩， 其还
不至于每月都领不到绩效工资，
也不可能只领取数额特别少的绩
效工资。 因公司不能对克扣工资
作出合理解释， 且不提供扣减绩
效工资的证据， 他于2020年2月
17日选择了自愿离职。

在公司发放的离职面谈记录
表中， 陈霁认真查看了列明的几
项离职原因， 因为没有更合适的
离职原因可选， 他就勾选了其中
的一项， 即不满意公司政策和措
施。

此后， 因为经济补偿问题谈
不拢， 陈霁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提出申请， 请求裁决公司向其支
付2019年6月20日至2020年2月17
日被克扣工资29852元、 2019年8
月至 2020年 1月加班工资 71931
元、 经济补偿15000元 、 防暑降
温费560元。

离职原因究竟为何
争议双方各有主张

2020年6月8日， 仲裁机构根
据审理查明的事实， 裁决公司向
陈霁一次性支付相应期间的工资
差额27383.72元、 离职经济补偿
15000元、 防暑降温费465.06元，
驳回陈霁的其他仲裁请求。 公司
不服该裁决， 遂诉至一审法院。

公司诉称， 在仲裁过程中，
陈霁承认其申请离职的原因是对
公司的制度政策不认可 ， 并非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规定的因
拖欠工资而与公司解除劳动合
同。 因陈霁系因自己的原因主动
提出离职， 且已向公司出具离职
申请书 ， 故不符合 《劳动合同
法》 第46条规定的应由用人单位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 仲
裁认定公司应向陈霁支付经济补
偿金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
误。

此外， 陈霁认可公司的考核
制度， 其工作期间未达到考核标
准，公司有权扣除工资，故不存在
克扣工资的事实。 本公司系互联
网技术公司， 其作为技术总监系
公司核心员工， 公司对其重用陈
霁并给予高额工资， 其应接受公
司对其工作能力和绩效的考核。

公司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

了绩效考核， 陈霁已签字认可该
规章制度 。 其作为核心团队领
导， 在发放绩效工资前， 公司已
向其告知各团队绩效考核情况。
其认可公司对他的考核结果， 在
公司发放工资后并未对工资情况
提出异议， 直到其离职也仅是对
公司制度政策的不认可， 并非因
公司克扣工资而离职 。 由此来
看， 其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亦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陈霁辩称， 其并没有认可公
司的绩效考核制度。 在仲裁庭审
中， 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 公司
向他公示的考核结果是团队的考
核结果， 并不是对他本人的实际
岗位的考核。 在未对他本人进行
业绩考核的情况下， 公司便扣除
其绩效工资属于无故克扣工资。
因公司拖欠工资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充分， 其因此被迫离职， 公
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因为欠薪员工离职
公司应付经济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 仲裁裁决公
司 向 陈 霁 一 次 性 支 付 降 温 费
465.06元 ，公司和陈霁对该项裁
决事项均未提起诉讼， 故对该项
裁决予以确认。

关于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工资
差额问题。 一审法院查明， 陈霁
与公司约定的试用期工资为每月
13000元， 试用期结束后为每月
15000元。 但在相应期间陈霁的
每月实发工资中， 除扣公积金 、
扣保险、 个税外， 另外扣除了绩
效工资等费用。

公司对此解释为， 绩效工资
根据月度工作情况由上级主管评
定， 因此， 该公司有权决定陈霁
的绩效工资数额， 也有权扣除相
应的绩效工资。 对此， 一审法院
认为 ， 公司扣除陈霁的绩效工
资， 应当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扣发
的依据， 未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
能的法律后果。 因公司不能提交
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一
审法院对仲裁裁决的该部分裁决
内容予以支持。

关于是否应支付经济补偿问
题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38
条、 第46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
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本案
中， 陈霁在填写离职原因时， 选
择的是 “不满意公司政策和措
施”， 在备注处及下方空白处没
有对离职原因作详细解释说明。
陈霁称其真实意思是因为扣发绩
效工资， 对公司仅依据领导意思
就决定绩效工资多少的考核制度
无法认同。 其作为非法律专业人
员， 很难预判其选择的离职原因
具体代表的意义。

一审法院认为， “不满意公
司政策和措施” 与 “用人单位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虽系不
同的离职理由， 但公司提交的离
职面谈记录表系公司制作， 离职
原因选项中并无 “拖欠工资” 之
类的备选项， 陈霁的表述虽然比
较模糊， 但考虑到离职前公司确
实以制度为由克扣了部分工资，
因此， 本公司应当向陈霁支付经
济补偿金15000元。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向
陈霁支付降温费465.06元、 工资
差 额 27383.72元 、 经 济 补 偿 金
15000元， 各项合计42848.78元 。
公司不服该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
起上诉。

二审中， 公司提交邮件截图
3张及附件3份、 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字的考核结果。 证明公司扣除
陈霁绩效工资符合规定。 陈霁质
证称， 对邮件真实性无异议， 对
考核结果真实性不认可， 并称从
来没有见到过。

二审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
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有
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否则，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因
公司提交证据系公司单方制作，
不足以证明其扣发陈霁工资合法
有效 ， 故应向陈霁支付工资差
额。

陈霁在离职面谈记录表中勾
选离职原因为 “不满意公司政策
和措施”， 该记录表系公司提供，
表格中离职原因中未有 “用人单
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的
勾选项， 结合公司确实扣发陈霁
绩效工资的事实， 陈霁称其真实
意思是因对公司考核制度及随意
扣发绩效工资不认同的解释并无
不妥， 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鉴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
立，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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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因我无意中目睹了一场

歹徒寻衅滋事的全过程， 法
院在开庭审理该案前， 向我
送达了 《证人出庭通知书》，
要求我按时出庭作证 。 事
后， 公司扣除了我出庭作证
期间的工资， 理由是出庭作
证与我在公司的工作无关，
也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经济
利益。

请问 ： 公司的做法对
吗？ 读者： 林桂香

林桂香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
一方面， 出庭作证是公

民的法定职责。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

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
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
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
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
作证。 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
当支持证人作证。 ”

因此， 你根据法院通知
如期出庭作证， 无疑是在履
行一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公
司无疑也应当支持。

另一方面， 公司应当向
你发放因出庭作证耽误工作
的工资。

《劳动法》第五十一条规
定：“劳动者在法定休息日和
婚丧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
活动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支付工资。 ”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十条规定：“劳动者在法定工
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
期间， 用人单位应视同其提
供了正常劳动而支付工资。
社会活动包括： 依法行使选
举权或被选举权； 当选代表
出席乡（镇）、区以上政府、党
派、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
会等组织召开的会议； 出任
人民法庭证明人； 出席劳动
模范、 先进工作者大会；《工
会法》 规定的不脱产工会基
层委员会委员因工会活动占
用的生产或工作时间； 其它
依法参加的社会活动。 ”

由此来看， 虽然出庭作
证与你在公司的工作无关，
客观上耽误了你在公司的工
作， 也不能给公司带来任何
经济利益，但因其属于“依法
参加社会活动”“出任人民法
庭证明人”，公司不得扣发你
的工资。

再一方面， 你可以向有
关部门投诉。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
酬 、 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
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部
分； 逾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
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
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
加付赔偿金： （一） 未按照
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
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
报酬的……”

由于公司的做法属于未
按国家规定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所以，你有权依据该项规
定向有关部门投诉， 由其督
促公司履行支付工资的义
务。 颜东岳 法官

员员工工请请求求经经济济赔赔偿偿获获支支持持
员工依法出庭作证
公司不能扣付工资

辞职时未明示由于欠薪

员工通过云平台接单领薪 单位不能规避用工责任


